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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金融业纳入试点范围，

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 对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转让收入免征增值税；国债、地方政府债利息收入以及金融同业

往来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存款利息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金融机构开展的质押式和买断式买入

返售金融商品业务、同业存款、同业存单以及持有金融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属于金融同业往来

利息收入。

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 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并从

2017年7月1日(含)以后，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 对资管产品在2017年7月1日前运营过程中

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

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

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暂免

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7.4.6.3�个人所得税

自2013年1月1日起，证券投资基金从上市公司分配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

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自2015年9月8日起，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价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现金等收入，暂免

征收流通股股东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

7.4.7�重要财务报表项目的说明

7.4.7.1�银行存款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15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 944,648.02 30,819,651.30

定期存款 - -

其中：存款期限1-3个月 - -

其他存款 - -

合计： 944,648.02 30,819,651.30

7.4.7.2�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 139,365,052.20 122,491,910.53 -16,873,141.67

贵金属投资-金交所

黄金合约

- - -

债券

交易所市场 102,151,917.30 101,468,978.70 -682,938.60

银行间市场 458,483,618.05 450,795,000.00 -7,688,618.05

合计 560,635,535.35 552,263,978.70 -8,371,556.65

资产支持证券 - - -

基金 - - -

其他 - - -

合计 700,000,587.55 674,755,889.23 -25,244,698.32

项目

上年度末

2015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 59,851,626.43 59,110,712.27 -740,914.16

贵金属投资-金交所

黄金合约

- - -

债券

交易所市场 - - -

银行间市场 - - -

合计 - - -

资产支持证券 - - -

基金 - - -

其他 - - -

合计 59,851,626.43 59,110,712.27 -740,914.16

7.4.7.3�衍生金融资产/负债

本基金于本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无衍生金融资产/负债。

7.4.7.4�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7.4.7.4.1�各项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其中；买断式逆回购

交易所市场 8,000,000.00 -

合计 8,000,000.00 -

项目

上年度末

2015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其中；买断式逆回购

交易所市场 150,000,000.00 -

合计 150,000,000.00 -

7.4.7.4.2�期末买断式逆回购交易中取得的债券

本基金于本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无买断式逆回购交易中取得的债券。

7.4.7.5�应收利息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15年12月31日

应收活期存款利息 1,236.70 16,239.12

应收定期存款利息 - -

应收其他存款利息 - -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767.58 -

应收债券利息 11,984,694.17 -

应收买入返售证券利息 3,685.47 -

应收申购款利息 - -

应收黄金合约拆借孳息 - -

其他 9.13 -

合计 11,990,393.05 16,239.12

注：其他为应收结算保证金利息。

7.4.7.6�其他资产

本基金于本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无其他资产。

7.4.7.7�应付交易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15年12月31日

交易所市场应付交易费用 58,941.11 43,424.32

银行间市场应付交易费用 11,379.67 -

合计 70,320.78 43,424.32

7.4.7.8�其他负债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末

2016年12月31日

上年度末

2015年12月31日

应付券商交易单元保证金 - -

应付赎回费 - -

预提费用 160,000.00 -

合计 160,000.00 -

7.4.7.9�实收基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A

项目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263,817,068.57 263,817,068.57

本期申购 545,308,805.93 545,308,805.93

本期赎回（以“-” 号填列） -157,490,409.04 -157,490,409.04

-�基金拆分/份额折算前 - -

基金拆分/份额折算变动份额 - -

本期申购 - -

本期赎回（以“-” 号填列） - -

本期末 651,635,465.46 651,635,465.46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A

项目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基金份额（份） 账面金额

上年度末 126,751,508.56 126,751,508.56

本期申购 7,430,866.34 7,430,866.34

本期赎回（以“-” 号填列） -94,987,965.55 -94,987,965.55

-�基金拆分/份额折算前 - -

基金拆分/份额折算变动份额 - -

本期申购 - -

本期赎回（以“-” 号填列） - -

本期末 39,194,409.35 39,194,409.35

注：申购含转换入份额，赎回含转换出份额。

7.4.7.10�未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A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年度末 13,320.48 -500,465.30 -487,144.82

本期利润 13,056,604.69 -20,519,290.28 -7,462,685.59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2,446,898.10 -16,144,668.60 -18,591,566.70

其中：基金申购款 502,889.04 -21,897,271.12 -21,394,382.08

基金赎回款 -2,949,787.14 5,752,602.52 2,802,815.38

本期已分配利润 - - -

本期末 10,623,027.07 -37,164,424.18 -26,541,397.11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C

项目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上年度末 5,705.15 -240,448.86 -234,743.71

本期利润 1,761,987.89 -3,984,493.88 -2,222,505.99

本期基金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1,190,086.72 1,991,749.29 801,662.57

其中：基金申购款 36,757.68 -266,393.45 -229,635.77

基金赎回款 -1,226,844.40 2,258,142.74 1,031,298.34

本期已分配利润 - - -

本期末 577,606.32 -2,233,193.45 -1,655,587.13

7.4.7.11�存款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

31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2015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145,718.53 16,239.12

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 -

其他存款利息收入 - -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37,680.43 -

其他 1,077.18 -

合计 184,476.14 16,239.12

7.4.7.12�股票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

31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

生效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卖出股票成交总额 40,195,527.25 -

减：卖出股票成本总额 38,485,257.26 -

买卖股票差价收入 1,710,269.99 -

7.4.7.13�债券投资收益

7.4.7.13.1债券投资收益———买卖债券差价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

月31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卖出债券（、债转股及债

券到期兑付）成交总额

478,603,151.97 -

减：卖出债券（、债转股及

债券到期兑付）成本总额

472,437,316.99 -

减：应收利息总额 11,422,148.09 -

买卖债券差价收入 -5,256,313.11 -

7.4.7.13.2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本基金于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7.4.7.14贵金属投资收益

本基金于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贵金属投资收益。

7.4.7.15衍生工具收益

本基金于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衍生金融工具收益。

7.4.7.16�股利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

31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2015年12月31日

股票投资产生的股利收益 1,419,428.50 -

基金投资产生的股利收益 - -

合计 1,419,428.50 -

7.4.7.1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

31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2015年12月31日

1.交易性金融资产 -24,503,784.16 -740,914.16

———股票投资 -16,132,227.51 -740,914.16

———债券投资 -8,371,556.65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贵金属投资 - -

———其他 - -

2.衍生工具 - -

———权证投资 - -

3.其他 - -

合计 -24,503,784.16 -740,914.16

7.4.7.18�其他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

31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2015年12月31日

基金赎回费收入 172.32 -

基金转换费收入 5.00 -

合计 177.32 -

7.4.7.19�交易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

31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2015年12月31日

交易所市场交易费用 169,360.95 48,734.19

银行间市场交易费用 7,675.00 -

合计 177,035.95 48,734.19

7.4.7.20�其他费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

31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2015年12月31日

审计费用 60,000.00 -

信息披露费 100,000.00 -

其他费用 300.00 400.00

债券账户维护费 19,700.00 -

合计 180,000.00 400.00

7.4.7.21�分部报告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仅在中国大陆境内从事证券投资单一业务，因此，无需作披露的分

部报告。

7.4.8�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民生加银基

金公司” )

基金管理人、注册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

平安银行 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

行” )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基金销售机构

加拿大皇家银行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股东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控股子公司

注：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7.4.9�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7.4.9.1�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7.4.9.1.1�股票交易

本基金于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股票交易。

7.4.9.1.2�权证交易

本基金于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权证交易。

7.4.9.1.3�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本基金于本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无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7.4.9.2�关联方报酬

7.4.9.2.1�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2015年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

的管理费

3,997,733.44 10,703.00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

户维护费

293,740.09 1,921.20

注：1)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0.50%的年

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5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2)于2016年12月31日的应付基金管理费为人民币290,846.48元(2015年12月31日：人民币

10,703.00元)。

7.4.9.2.2�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

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生效日)

至2015年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

的托管费

599,659.95 1,605.45

注：1)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0.075%的年

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07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2)于2016年12月31日的应付基金托管费为人民币43,626.96元(2015年12月31日：人民币1,

605.45元)。

7.4.9.2.3�销售服务费

单位：人民币元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

各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

券A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

C

合计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 - 74.35 74.35

平安银行 - 88.45 88.45

中国民生银行 - 99,779.87 99,779.87

合计 - 99,942.67 99,942.67

获得销售服务费的

各关联方名称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销售服务费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

券A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

C

合计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 - 0.77 0.77

平安银行 - 0.44 0.44

中国民生银行 - 693.26 693.26

合计 - 694.47 694.47

注：1)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销售

服务费年费率为0.10%。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2)本基金于本期末未支付关联方的销售服务费余额为人民币3,241.41元；其中，应支付民生

加银基金公司人民币1.56元， 应支付平安银行人民币6.63元， 应支付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3,

233.22元。 本基金于上年度末未支付关联方的销售服务费余额为人民币694.47元；其中，应支付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人民币0.77元， 应支付平安银行0.44元， 应支付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693.26

元。

7.4.9.3�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基金于本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7.4.9.4�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4.9.4.1�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基金于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4.9.4.2�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基金于本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无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4.9.5�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15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平安银行 944,648.02 145,718.53 30,819,651.30 16,239.12

注:本基金的活期银行存款由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保管，按银行同业利率计息。

7.4.9.6�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于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

7.4.9.7�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于本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无需要说明的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7.4.10�期末（2016年12月31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4.10.1�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本基金于本期末无因认购新发/增发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4.10.2�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股

票

代

码

股

票

名

称

停牌

日期

停

牌

原

因

期末

估值单

价

复牌

日期

复牌

开盘单价

数量

（股）

期末

成本总额

期末估值

总额

备注

600

855

航

天

长

峰

2016

年11

月8

日

重

大

事

项

28.89 - - 299,993

9,311,

465.95

8,666,

797.77

-

7.4.10.3�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7.4.10.3.1�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2016年12月31日止，基金未持有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

的债券。

7.4.10.3.2�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6年12月31日止，本基金从事证券交易所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

购证券款余额人民币34,000,000.00元，于2017年1月4日到期。 该类交易要求本基金在回购期

内持有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债券和/或在新质押式回购下转入质押库的债券， 按证券交易所规

定的比例折算为标准券后，不低于债券回购交易的余额。

7.4.11�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7.4.14.1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7.4.14.2其他事项

(1)公允价值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评估了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其他应

收款项类投资以及其他金融负债因剩余期限不长，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若。

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2016年12月31日，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划

分为第一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136.305,364.46元， 划分为第二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538,450,

524.77元，无划分为第三层次的余额。 （于2015年12月31日，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划分为第一层次的余额为人民币59,110,712.27元， 无划分为

第二层次的余额，无划分为第三层次的余额）。

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重大变动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或交易不活跃等情况，本基金不

会于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日期间及交易不活跃期间将相关股票和债券的公允价值列入第一

层次；并根据估值调整中采用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对于公允价值的影响程度，确定相关股票和债

券公允价值应属第二层次还是第三层次。

第三层次公允价值期初金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本基金于本报告期初未持有公允价值归属于第三层次的金融工具，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发生

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转入转出情况。

(2)除公允价值外，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8�投资组合报告

8.1�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

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122,491,910.53 17.57

其中：股票 122,491,910.53 17.57

2 固定收益投资 552,263,978.70 79.20

其中：债券 552,263,978.70 79.20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000,000.00 1.15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495,290.97 0.36

7 其他各项资产 12,008,940.01 1.72

8 合计 697,260,120.21 100.00

8.2�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

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81,458,351.67 12.29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22,109,278.86 3.34

J 金融业 18,924,280.00 2.86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122,491,910.53 18.49

8.3�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

码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300182 捷成股份 1,900,706 19,596,278.86 2.96

2 002117 东港股份 600,000 17,970,000.00 2.71

3 600482 中国动力 575,875 17,587,222.50 2.65

4 002519 银河电子 762,106 17,071,174.40 2.58

5 300114 中航电测 453,150 10,322,757.00 1.56

6 601198 东兴证券 500,000 10,030,000.00 1.51

7 601688 华泰证券 498,000 8,894,280.00 1.34

8 600855 航天长峰 299,993 8,666,797.77 1.31

9 600118 中国卫星 160,000 4,998,400.00 0.75

10 600038 中直股份 100,000 4,842,000.00 0.73

8.4�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8.4.1�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占期初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1 300182 捷成股份 20,462,185.10 5.25

2 002117 东港股份 19,653,678.29 5.04

3 601688 华泰证券 13,657,007.00 3.50

4 601198 东兴证券 13,469,137.00 3.45

5 601628 中国人寿 10,032,221.51 2.57

6 600855 航天长峰 9,311,465.95 2.39

7 600535 天士力 7,817,127.00 2.01

8 300114 中航电测 7,056,495.20 1.81

9 600482 中国动力 5,750,938.00 1.48

10 002519 银河电子 4,449,195.98 1.14

11 600038 中直股份 3,223,080.00 0.83

12 600446 金证股份 3,116,152.00 0.80

注：“本期累计买入金额” 按买入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

易费用。

8.4.2�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本期累计卖出金额

占期初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1 601628 中国人寿 11,380,697.56 2.92

2 600535 天士力 8,827,695.88 2.26

3 600038 中直股份 8,253,538.00 2.12

4 601688 华泰证券 7,244,759.53 1.86

5 600118 中国卫星 4,488,836.28 1.15

注：“本期累计卖出金额” 按卖出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列，不考虑相关交

易费用。

8.4.3�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17,998,683.03

卖出股票收入（成交）总额 40,195,527.25

注：“买入股票成本” 、 “卖出股票收入” 均按买卖成交金额（成交单价乘以成交数量）填

列，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8.5�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国家债券 20,350,000.00 3.07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251,965,000.00 38.02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251,965,000.00 38.02

4 企业债券 47,170,800.00 7.12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50,260,000.00 7.58

6 中期票据 148,570,000.00 22.42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33,948,178.70 5.12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552,263,978.70 83.34

8.6�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50210 15国开10 700,000 71,785,000.00 10.83

2 150208 15国开08 500,000 50,640,000.00 7.64

3 011641002

16鞍钢

SCP002

500,000 50,260,000.00 7.58

4 101553003

15五矿股

MTN001

500,000 50,225,000.00 7.58

5 150417 15农发17 500,000 50,090,000.00 7.56

8.7�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9�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尚未在基金合同中明确国债期货的投资策略、比例限制、信息披露等，本基金暂不参

与国债期货交易。

8.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8.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8.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11.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

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8.11.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8.11.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18,446.31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1,990,393.05

5 应收申购款 100.65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2,008,940.01

8.11.4�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113008 电气转债 8,010,100.00 1.21

2 128009 歌尔转债 6,048,000.00 0.91

3 113009 广汽转债 4,902,586.40 0.74

4 110032 三一转债 4,248,388.80 0.64

5 132001 14宝钢EB 2,264,200.00 0.34

6 110033 国贸转债 1,889,754.00 0.29

7 110035 白云转债 1,362,686.40 0.21

8 123001 蓝标转债 1,087,100.00 0.16

9 127003 海印转债 1,005,255.60 0.15

10 110034 九州转债 986,575.50 0.15

11 113010 江南转债 752,400.00 0.11

8.11.5�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流通受限情况说

明

1 600855 航天长峰 8,666,797.77 1.31 重大事项

8.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9�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9.1�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份额

级别

持有人

户数

(户)

户均持有的基

金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

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

比例

民 生

加 银

新 收

益 债

券A

289 2,254,794.00 617,163,186.06 94.71% 34,472,279.40 5.29%

民 生

加 银

新 收

益 债

券C

318 123,252.86 0.00 0.00% 39,194,409.35 100.00%

合计 607 1,138,105.23 617,163,186.06 89.34% 73,666,688.75 10.66%

注：机构/个人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总份额比例的计算中，对下属分级基金，比例的分母采用各自

级别的份额，对合计数，比例的分母采用下属分级基金份额的合计数（即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9.2�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份额级别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

持有本基金

民生加银

新收益债

券A

25,163.22 0.0039%

民生加银

新收益债

券C

67,108.30 0.1712%

合计 92,271.52 0.0134%

9.3�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的情况

项目 份额级别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

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

有本开放式基金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

A

0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

C

0~10

合计 0~1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

放式基金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

A

0~10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

C

0

合计 0~10

§10�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A 民生加银新收益债券C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5年12月29日）基金份

额总额

263,817,068.57 126,751,508.56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263,817,068.57 126,751,508.56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545,308,805.93 7,430,866.34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157,490,409.04 94,987,965.55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份额减少以

"-"填列）

-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51,635,465.46 39,194,409.35

§11�重大事件揭示

11.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报告期内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11.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基金管理人于2016年3月16日在指定媒介上披露了《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副总经理

变更的公告》，经基金管理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张力女士不再担任副总经理

职务。

2016年12月，谢永林先生担任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上述人事变动已按相关

规定备案、公告。

11.3�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业务没有发生诉讼事项。

11.4�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本报告期基金投资策略没有改变。

11.5�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报告期支付给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为60,000.00元人民币。 截至本报告期末，该事务

所已向本基金提供1年的审计服务。

11.6�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受监管部门稽查或处罚的情形。

11.7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11.7.1�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

数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

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方正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

68,497,

451.53

43.30% 49,526.19 43.20% -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

67,822,

703.74

42.87% 49,132.43 42.85% -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

21,874,

055.01

13.83% 15,996.34 13.95% -

中银国际证

券有责任限

公司

1 - - - - -

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 - - - - -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 - - - - -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 - - - - -

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 - - - - -

11.7.2�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

券回购

成交总额

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

证

成交总额

的比例

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43,359,201.77 25.16%

2,711,400,

000.00

53.16% - -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7,100,506.20 4.12%

450,000,

000.00

8.82% - -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04,605,

901.24

60.70%

829,000,

000.00

16.25% - -

中银国际

证券有责

任限公司

- - - - - -

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 - - - -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 - - - -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7,258,028.10 10.01%

1,110,500,

000.00

21.77% - -

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 - - - -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百分比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①为了贯彻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制定了选择券商的标准，即：

ⅰ实力雄厚，信誉良好，注册资本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

ⅱ研究实力较强，有固定的研究机构和专门的研究人员，能及时为基金提供高质量的资讯

服务，包括宏观经济报告、行业报告、市场分析、个股分析报告、市场数据统计及其它专门报告

等，并能根据基金投资的特定要求，提供专门研究报告；

ⅲ财务状况良好，各项财务指标显示公司经营状况稳定；

ⅳ经营行为规范，内部管理规范、严格，具备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并能满足基金运作高度

保密的要求；

ⅴ具备基金运作所需的高效、安全的通讯条件，交易设施符合代理基金进行证券交易的要

求，并能为基金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 ②券商专用交易单元选择程序：

ⅰ投研能力打分：由投资、研究、交易部相关人员对券商投研及综合能力进行打分，填写《券

商评价表》；

ⅱ指定租用方案：由交易部根据评价结果，结合公司租用席位要求制定具体的席位租用方

案；

ⅲ公司领导审批：公司领导对席位租用方案进行审批或提供修改意见；

ⅳ交易部洽谈：交易部指派专人就租用事宜等业务与券商一并进行洽谈，并起草相关书面

协议；

ⅴ律师审议：席位租用协议交公司监察稽核部的律师进行法律审计；

vi交易部经办：席位租用协议生效后，由交易部专人与券商进行联系，具体办理租用手续；

vii连通测试：信息技术部接到交易部通知后，将联络券商技术人员对租用席位进行连通等

方面的测试；

viii通知托管行：信息技术部测试通过后，应及时通知投资部、交易部及运营部，由运营部通

知托管行有关席位的具体信息；

ix席位启用：交易席位正式使用，投资部、交易部、运营部有关人员须提前做好席位启用的

准备工作。

本基金管理人与被选择的券商签订交易单元租用协议，并通知基金托管人。

③本基金本期取消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单元。

§1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0日

(上接B307版)


